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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20多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机制还在运转，
充分反映出中共无法无天的黑社会性质。

江泽民非法发动迫害

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的本身就违反
了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的基本权利。看到那么多人炼法轮功，尊敬
法轮功创始人，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充满了妒
嫉和仇恨，必欲铲除而后快。

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期间接受《费
加罗报》采访，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
下污蔑法轮功是“X教”；第二天，《人民日
报》发表评论，用江泽民的话给法轮功定性。
江泽民的信口雌黄和《人民日报》评论都不
是法律，中共却将其作为法律给法轮功定罪，
不让炼了。这是典型的极权者个人意志，完
全是非法的。

非法的迫害机构和迫害政策

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在公开发动迫害之
前，就部署成立了“中共中央法轮功问题领
导小组”，设立了凌驾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
“610办公室”——一个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
全国性秘密机构，具体策划、指挥、实施迫
害法轮功。

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
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
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
政策；还亲自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以获暴利，犯下群体灭绝罪。中共军队和武
警的医院是活摘器官的最重要场所。

公检法司知法犯法

中共用劳教制度大规模非法关押和迫害法轮
功学员。劳教审批程序是非法的，警察不经
任何司法程序随意绑架、关押法轮功学员，
用百种酷刑折磨他们，强制其放弃信仰。许
多人被打死、打残，家破人亡。在国内外正
义谴责声浪中，2013年11月中共被迫取消
了劳教所。

劳教所解体后，中共并没有停止、减轻迫害，
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利用所谓司法程序继续
迫害法轮功。

警察任意绑架法轮功学员，而且常常不通知
家属，不告知人关在什么地方。

法院滥用“刑法300条”和“两高”（最高
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给法轮功学员
定罪、判刑。而《宪法》67条和《立法法》
42条明文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而不是“两高”，因此两高的“司法解释”
不具有法律效力；“两高”下发的《内部通知》
更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以这些违宪文件为
依据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判刑，是完全非法
的。

对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
施罪”（刑法300条），许多法律人士指出，
四要素竟然缺了三个用于定性的要素！法轮
功学员究竟破坏了哪部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了？如何实施破坏行为？破坏的程度又是怎
样？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后果？面对质问，公
检法人员哑口无言，却仍不断制造冤案，草
菅人命。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中共自己。

有的公检法人员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只讲政
治，不讲法律。”司法机关不讲法律，这不
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吗？世上只有流氓中共
才干得出来。

政法委和“610”非法操纵审判

中国的法院没有任何司法独立性，是政法委
和“610”操控的傀儡。许多“法轮功案件”，
政法委和“610”在庭审之前就秘密定了刑期，
许多法官坦言他们做不了主。庭审只是走过
场，法律形同儿戏。

政法委和“610”量刑的依据是见不得人的“内
部文件”，有个法官曾在庭审上说，喊一句“法
轮大法好”就判7年。

除此之外，普遍存在着警察伪造证据，司法
局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吊销律师执照，甚
至抓捕辩护律师等违法犯罪行为。

现世现报大有人在

然而，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明慧网已经
报道了两万多恶报案例。在中共反腐、内斗
中，大批政法系统和“610”官员被抓、被查，
真正原因是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周永康、
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越、孙力军等
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

迫害元凶江泽民已是惶惶不可终日，离法办
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中国人的合法权利没有保障，人们都生活在
中共淫威之下的恐惧中。只有解体中共，才
能匡复人间正义，结束这种苦难。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

“610”拥有凌驾法律之上的超级权力，专事迫害法轮功。


